
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瓦政行复字〔2023〕15号

申请人：大连远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瓦房店市公安局福德公安派出所。

第三人：张永生。
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3年1月19日作出的大公瓦（治）行终止决字〔2023〕3号《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》，于2023年1月3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请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，经行政复议机关同意，准予撤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行政复议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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